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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363� � � � � � � �证券简称：傲农生物 公告编号：2023-025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23年3月

1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与通讯会议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和材料已于2023年3月13日以专

人送达、电子邮件、短信或即时通讯工具等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吴有林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应

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其中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人数为4人），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转让控股孙公司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傲农畜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畜牧投资” ）将持有的厦门兹富佑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对外转让。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转让控股孙公司

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6）。

（二）审议通过《关于转让孙公司控股权后形成对外担保及为下属子公司借款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为支持公司下属子公司日常经营业务发展，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存在为泉州佑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提

供担保的情况，鉴于畜牧投资拟转让厦门兹富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上述担保

将构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外对象提供担保，为防范该对外担保风险，公司本次落实了反担保措施。

同时，畜牧投资拟购买傲农佑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傲农佑康” ）49%少数股权，目前傲农佑

康的少数股东及其关联方存在为傲农佑康及其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本次畜牧投资将向傲农佑康的少

数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保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转让孙公司控股

权后形成对外担保及为下属子公司借款提供反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7）。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签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商标转让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同意公司将12件商标转让给福建益昕葆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简称“福建益昕葆” ），转让价格为人民

币49.86万元；同意公司将3件商标授权许可给江西益昕葆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简称“江西益昕葆” ）使

用，同意公司子公司漳州傲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将3件商标授权许可给福建益昕葆使用及将4件商标授权

许可给江西益昕葆使用，许可使用1年，许可使用费合计为30,000元。

关联董事吴有林、吴俊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签订商标使用许

可合同、商标转让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8）。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四）审议通过《关于拟为合作方继续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同意公司为合作方衡南县楚牧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继续提供担保，拟提供担保的借款金额不超过人民

币2,8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拟为合作方继续

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9）。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同意公司于2023年4月3日召开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关于召开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23-030）。

独立董事对本次董事会相关事项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

意见》、《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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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控股孙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傲农畜牧投资有限公司拟将持有的厦门兹富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51%股权对外转让，其中20%股权转让给厦门恒佑新创投资有限公司、转让对价为3,019.86万元，31%股

权转让给厦门鑫佑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转让对价为4,680.79万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基于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和实际情况，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傲

农生物” ）全资子公司福建傲农畜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畜牧投资” ）拟将持有的厦门兹富佑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兹富佑” ）51%股权对外转让，其中20%股权转让给厦门恒佑新创投资有

限公司、转让对价为3,019.86万元，31%股权转让给厦门鑫佑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转让对价为

4,680.79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厦门兹富佑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本次股权交易的原因为，公司与张鹤翔为主要股东的相关合作方目前在傲农佑康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傲农佑康” ）与厦门兹富佑均进行合作，合作股权比例均为公司占51%、合作方占49%，经与交易

对方主要股东张鹤翔协商，基于各自发展需要，双方拟各自独立经营相关主体，双方对目前股权合作事项

进行梳理，梳理方案为：

（1）由畜牧投资对外转让厦门兹富佑51%股权、交易金额为7,700.65万元，畜牧投资不再持有厦门

兹富佑股权。 由于厦门兹富佑净资产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以上，本次交易需经公司董事

会审议。

（2）由畜牧投资购买傲农佑康49%少数股权、交易金额为8,573.67万元，傲农佑康变更为由畜牧投

资100%持股。 畜牧投资购买傲农佑康49%少数股权事宜在公司总经理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

审议。

经交易各方协商，上述两项交易（即畜牧投资出售厦门兹富佑股权与畜牧投资购买傲农佑康股权）

的交易定价均按相同原则，由交易各方根据标的公司账面净资产情况并考虑存栏生猪市价等因素协商确

定。

2023年3月1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控股孙公司股权的议

案》，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交易对方介绍

（一）交易对方一：厦门恒佑新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恒佑” ）

公司名称：厦门恒佑新创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MA358EM848

成立日期：2020年12月16日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鹤翔

主要股东：张鹤翔持股90%、林雅端持股10%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企业管理咨询；贸易经纪；社会经济咨询服务；销售

代理；经济贸易咨询；国内贸易代理；贸易经纪与代理（不含拍卖）；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

品）；食用农产品零售；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新鲜蔬菜

零售；新鲜水果零售；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及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化妆品零

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日用品销售；文具用品零售；家用电器销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发；畜禽收购；

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外卖递送服务；食用农产品初加工；粮油仓储服务；粮食收购；畜牧渔业饲料销

售；饲料原料销售；饲料添加剂销售；食用农产品批发；水产品零售；鲜肉零售；鲜肉批发；鲜蛋批发；鲜蛋

零售；农副产品销售；软件开发；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烟草制品零售；酒类经营；互联网信息服务。

注册地：厦门市湖里区五缘东七里7号1002室

截至2023年2月，厦门恒佑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如下：

单位：万元

2023.2.28 2023年1-2月 2022.12.31 2022年度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3,924.99 3,744.53 0 -1.90 3,802.79 171.43 0 -5.59

厦门恒佑不属于公司的关联方，与公司不存在产权关系。经公开渠道查询，截至目前厦门恒佑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二）交易对方二：厦门鑫佑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厦门鑫佑康” ）

公司名称：厦门鑫佑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11MA8W26MD4D

成立日期：2022年9月5日

注册资本：2,500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厦门恒佑（委派代表：张鹤翔）

主要股东：厦门恒佑持股55.64%、其余17名合伙人持股44.36%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注册地：厦门市集美区天马路999号15层之九

截至2023年2月，厦门鑫佑康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如下：

单位：万元

2023.2.28 2023年1-2月 2022.12.31 2022年度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630.83 630.83 0 -0.10 580.93 580.93 0 -0.07

厦门鑫佑康不属于公司的关联方，与公司不存在产权关系。经公开渠道查询，截至目前厦门鑫佑康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的名称和类别

本次交易类型为出售资产，交易标的为畜牧投资持有的厦门兹富佑51%的股权。

2、本次交易标的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也不涉及诉讼、仲裁

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截至目前，厦门兹富佑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3、厦门兹富佑的经营活动主要由下属子公司开展，截至2022年9月30日，厦门兹富佑及其下属控股

企业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单体报表）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2022.9.30 2022年1-9月 2021.12.31 2021年度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厦门兹富佑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

14,297.69

13,

464.10

- -767.29

11,

028.51

1,834.09 - -218.96

泉州佑康农牧科技有限公

司

11,046.31 5,813.75 2,320.37 -161.37

17,

529.68

5,975.12 5,098.30

1,

274.50

漳州佑泰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

8,894.20 2,324.25 8,341.33 587.16 9,217.49 237.09 9,940.56 -205.19

泉州荣健农牧科技有限公

司

195.57 195.57 - -2.64 198.21 198.21 - -1.48

安溪佑泰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

499.09 -13.75 - -6.47 483.54 -7.28 - -7.16

漳州盛肴食品有限公司 256.99 -207.98 574.03 -255.65 638.75 47.68 618.12 -252.32

塔什干佑康有限公司 508.17 454.85 8.41 -105.16 467.38 384.21 113.86 -75.45

佑康鱼类种苗有限公司 481.61 329.95 123.72 5.66 156.07 112.78 - -1.92

4、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厦门兹富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鹤翔

成立日期：2020年4月7日

注册资本：15,197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高崎北路438号1号楼14层1408之五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农业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企业管理咨询；办公设备销售；国内贸易代理；进出口代理；销售代理；贸易经纪；技术进出

口；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目前股东情况：畜牧投资持股51%，漳州市佑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持股27.5551%，厦门佑康盈富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11.5247%，厦门佑康创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9.9202%。

厦门兹富佑原为傲农佑康100%持股的子公司，2022年7月注册资本由8,000万元增资至15,197万元

（增资金额全部由傲农佑康认缴），2022年9月厦门兹富佑的股权结构按照傲农佑康的股权结构进行等比

例还原，即厦门兹富佑的股权由傲农佑康100%持股变更为由傲农佑康的4个股东（即目前4个股东）共同

持股。

截至2022年11月30日，厦门兹富佑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合并报表，未经审计）如下：期末资产总

额34,329.53万元、负债总额19,940.97万元、资产净额14,388.56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14,

294.05万元，2022年1-11月营业收入13,394.90万元、净利润-287.70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6.74万元。

四、交易标的的定价情况

（一）定价情况及依据

本次股权交易的原因为，公司与张鹤翔为主要股东的相关合作方目前在傲农佑康与厦门兹富佑均进

行合作，合作股权比例均为公司占51%、合作方占49%，经与交易对方主要股东张鹤翔协商，基于各自发

展需要，双方拟各自独立经营相关主体，双方对目前股权合作事项进行梳理，梳理方案为：

（1）由畜牧投资对外转让厦门兹富佑51%股权、交易金额为7,700.65万元，畜牧投资不再持有厦门

兹富佑股权。 由于厦门兹富佑净资产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以上，本次交易需经公司董事

会审议。 截至2022年11月30日，厦门兹富佑控股的泉州佑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泉州佑康” ）

和漳州佑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漳州佑泰” ）合计拥有母猪栏位约4000个、猪场合计存栏生猪

约1.34万头（其中能繁母猪约4200头），厦门兹富佑控股的漳州佑泰及参股49%的连云港荣佑农牧科技

有限公司合计拥有合作育肥栏位约3.7万个、存栏代养猪只约2.7万头。

（2）由畜牧投资购买傲农佑康49%少数股权、交易金额为8,573.67万元，傲农佑康变更为由畜牧投

资100%持股。 畜牧投资购买傲农佑康49%少数股权事宜在公司总经理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

审议。 截至2022年11月30日，傲农佑康及其控股的江苏荣佑农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荣佑” ）

合计拥有母猪栏位约1.24万个、猪场合计存栏生猪约3.57万头（其中能繁母猪约1.12万头），江苏荣佑拥

有合作育肥栏位约4万个、存栏代养猪只约1.35万头。

根据上述梳理方案，以2022年11月30日为基准，按公司持有股权比例计算公司拥有的生猪权益情况

为：在方案实施前，公司按权益拥有母猪栏位约8400个、存栏生猪约2.5万头（其中能繁母猪约7900头），

拥有合作育肥栏位约3.7万个、 存栏代养猪只约1.86万头； 在方案实施后， 公司按权益拥有母猪栏位约

12400个、存栏生猪约3.57万头（其中能繁母猪约1.12万头），拥有合作育肥栏位约4万个、存栏代养猪只

约1.35万头。 因此，通过实施本次方案，以2022年11月30日为基准，公司按权益计算可增加母猪栏位约

4000个、增加存栏生猪约1.07万头（其中增加能繁母猪约0.33万头），增加合作育肥栏位约0.3万个、减少

存栏代养猪只约0.51万头。

基于上述交易背景，各方经协商同意按照相关公司账面净资产情况并考虑存栏生猪市场价格及其他

业务调整等情况确定交易价格， 其中：（1） 厦门兹富佑各方确认2022年11月30日账面净资产为14,

294.05万元、存栏生猪考虑溢价1,398.86万元、其他业务因素（坏账准备、使用权资产调整、资产损失等）

调整-593.60万元，本次厦门兹富佑的整体估值为15,099.31万元，因此畜牧投资转让厦门兹富佑51%股

权的交易价格确定为7,700.65万元；（2）傲农佑康各方确认2022年11月30日账面净资产为15,301.38万

元、存栏生猪考虑溢价435.73万元、其他业务因素（坏账准备、使用权资产调整、政府补助等）调整1,

760.17万元，本次傲农佑康的整体估值为17,497.28万元，因此畜牧投资购买傲农佑康49%股权的交易价

格确定为8,573.67万元。

（二）定价合理性分析

本次股权交易的原因为，经与交易对方主要股东张鹤翔协商，基于各自发展需要，双方拟各自独立经

营相关主体，双方对目前股权合作事项进行梳理，其中由畜牧投资对外转让厦门兹富佑51%股权、退出厦

门兹富佑，同时由畜牧投资购买傲农佑康49%少数股权、由畜牧投资100%持股傲农佑康，上述股权事项

经各方平等、 公平协商后采用相同的定价原则以净资产为基础并考虑存栏生猪市价等因素进行协商定

价，定价方式公平、对等、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本次交易定价具备合理性。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1、协议各方

甲方：福建傲农畜牧投资有限公司

乙方1：厦门恒佑新创投资有限公司

乙方2：厦门鑫佑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丙方1：漳州市佑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丙方2：厦门佑康盈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丙方3：厦门佑康创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丁方1：张鹤翔

丁方2：林雅端

目标公司：厦门兹富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1、乙方2以下合称为“乙方” ；丙方1、丙方2、丙方3以下合称为“丙方” ；丁方1、丁方2以下合称

为“丁方” ）

2、交易内容

甲方应以30,198,624.89元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20%股权转让给乙方1， 甲方应以46,807,868.58元

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31%股权转让给乙方2。 股权转让款分六期在2023年9月30日前支付完毕。乙方应向

甲方支付的股权转让款自2023年4月1日起按年化利率4.35%计息（已支付的款项即不再计息），但如乙

方逾期未支付的，自逾期之日起，逾期部分金额按年化利率14.6%支付逾期违约金。

本次股权转让后目标公司注册资本为15197万元，其中乙方1认缴出资3039.4万元，占20%；乙方2认

缴出资4711.07万元，占31%；丙方1认缴出资4187.54855万元，占27.5551%；丙方2认缴出资1751.40866

万元，占11.5247%；丙方3认缴出资1507.57279万元，占9.9202%，上述认缴资本均已完成实缴。

各方应在本协议生效且甲方、丙方、傲农佑康科技有限公司签署的《傲农佑康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

协议书》约定的款项（股权转让款、往来款）处理完毕后的1个月内协助目标公司办理完本次股权合作的

工商变更登记事宜。

3、其他约定

（1）丁方1、丁方2同意为本协议项下乙方相关承诺及义务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

期限为：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乙方在本协议项下的承诺及义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3年。

乙方1、乙方2同意为本协议项下对方的相关承诺及义务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期

限为：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对方在本协议项下的承诺及义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3年。

（2）2022年11月30日作为经营风险的交割日期，自该日之后目标公司的经营状态均由乙方、丙方承

享权益及承担风险；自该日之后目标公司的经营经营盈亏及风险均与甲方无关。

（3）鉴于截至本协议签订之日，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泉州佑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溪县支行借款800万元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甲方、傲农佑康科技有限公

司为泉州佑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向农信（厦门）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一银融资租赁（厦门）有限公司

的融资租赁事宜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乙方、丙方、丁方同意就上述融资担保事项向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甲方、傲农佑康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反担保的方式为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反担保期限为：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甲方、傲农佑康科技有限

公司在融资协议项下的担保义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3年。

鉴于截至本协议签订之日，丁方、丙方1为傲农佑康科技有限公司的融资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连云

港荣佑农牧科技有限公司为江苏荣佑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向江苏射阳太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490

万元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甲方同意就上述融资担保事项向丁方、丙方1、连云港荣佑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提供反担保，反担保的方式为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期限为：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丁方、丙

方1、连云港荣佑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在融资协议项下的担保义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3年。

4、违约责任及其他

（1）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应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由于一方过错，造成本协议不能履行或不

能完全履行时，过错方应承担其行为给目标公司和守约方造成的损失。

（2）因签订及履行本协议而发生的争议，应由各方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任何一方均

应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本协议自各方签字盖章且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之日起生效。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交易，系公司与交易对方主要股东张鹤翔协商，基于各自发展需要，双方拟各自独立经营相关

主体，双方对目前股权合作事项进行梳理，其中由畜牧投资对外转让厦门兹富佑51%股权、退出厦门兹富

佑，同时由畜牧投资购买傲农佑康49%少数股权、由畜牧投资100%持股傲农佑康，上述股权交易事项已

经各方平等、公平协商，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和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

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造成不利影响。

2、本次交易完成后，厦门兹富佑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厦门兹富佑不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关联交易。

3、鉴于交易双方或其子公司因过往经营需要，分别为本次交易标的公司或其下属企业的融资提供了

担保，本次交易后，双方分别对延续的融资担保为对方提供反担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或公司子公

司存在为厦门兹富佑全资子公司泉州佑康提供担保的情况，包括三笔如下：

担保人 被担保人 债权银行

担保金额(万

元)

截至2023年1月31

日实际担保余额

(万元)

实际担保余额的债务

期限

公司 泉州佑康 中国农业银行安溪县支行 800 800 2022.7.13-2023.7.10

畜牧投资、傲

农佑康

泉州佑康

农信（厦门）融资租赁有限责

任公司

1,200 468.23 2021.8.11-2023.8.11

畜牧投资、傲

农佑康

泉州佑康

一银融资租赁（厦门）有限公

司

650 292.29 2021.9.18-2024.3.18

针对上述担保，公司已在转让厦门兹富佑51%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中与相关方做了约定，由相关方

向公司、畜牧投资及傲农佑康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保证。

同时， 基于本次交易背景， 由畜牧投资购买傲农佑康49%少数股权， 傲农佑康变更为由畜牧投资

100%持股，因张鹤翔、林雅端、漳州市佑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连云港荣佑农牧科技有限公司等为傲农佑

康及傲农佑康子公司江苏荣佑农牧科技有限公司的融资提供了担保，畜牧投资同意向张鹤翔、林雅端、漳

州市佑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连云港荣佑农牧科技有限公司等提供反担保。

上述存续担保事项及畜牧投资提供反担保事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关于转让孙公司控股权后形成对外担保及为下属子公司借款提供反担保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3-027）。

4、基于本次交易背景，公司与交易对方主要股东张鹤翔协商各自独立经营相关主体，双方对目前股

权合作事项进行梳理，因此本次亦对双方体系相关公司的业务往来款项进行核实，往来款项情况如下：

公司 内容 金额

傲农生物体

系公司

傲农佑康科技有限公司应收张鹤翔体系公司历史交易的股权转让款 75,085,300.00

傲农生物体系公司应收张鹤翔体系公司业务与往来款项 53,352,576.25

享有的债权合计 128,437,876.25

张鹤翔体系

公司

应收傲农佑康科技有限公司分红款 975,423.80

张鹤翔体系公司应收傲农生物体系公司业务与往来款项 50,112,734.32

享有的债权合计 51,088,158.12

本次双方股权合作梳理中，公司全资子公司畜牧投资将向张鹤翔体系公司（即本公告“五、交易协议

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中的丙方1、丙方2、丙方3）购买傲农佑康49%少数股权，交易金额为85,736,

653.07元，各方约定畜牧投资支付该股权转让款以上表所列的双方体系公司之间往来款项清理完毕为前

提。 同时，各方约定本次畜牧投资转让厦门兹富佑股权的工商变更应在畜牧投资支付完毕傲农佑康股权

交易的股权转让款后办理，因此上表所列的双方体系公司之间往来款项，将在本次畜牧投资转让厦门兹

富佑股权的工商变更之前清理完毕，不会对公司造成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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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孙公司控股权后形成对

外担保及为下属子公司借款提供

反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泉州佑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傲农佑康科技有限公司、江苏荣佑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反担保对象名称：张鹤翔、林雅端、漳州市佑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连云港荣佑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是否为上市公司关联人：否。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保证金额为人民币3,640万元，截至2023年1月末实

际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2,050.53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有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截至2023年1月31日，公司及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逾期

金额为0元，公司及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即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以外对象的担保）

中的逾期金额为880.11万元。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2023年1月31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含公司对下属子公司实际

担保余额）已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担保金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部分被担保对象资产负债率超过70%、上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已超过

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0%，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转让孙公司控股权后形成对外担保概述

泉州佑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泉州佑康” ）为厦门兹富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厦门兹富佑” ）全资子公司，厦门兹富佑目前为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全资子公司福建傲农畜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畜牧投资” ）持有51%股权的控股子公司。

2023年3月17日，畜牧投资与相关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畜牧投资拟将持有的厦门兹富佑

51%股权对外转让，转让完成后，畜牧投资不再持有厦门兹富佑股权，厦门兹富佑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

本次股权交易前，泉州佑康作为公司下属控股企业期间，公司、畜牧投资及畜牧投资的控股子公司傲

农佑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傲农佑康” ）为支持其日常经营业务发展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截

至目前，公司、畜牧投资及傲农佑康为泉州佑康提供担保的具体情况如下：

担保人 被担保人 债权银行

担保金额(万

元)

截至2023年1月31

日实际担保余额

(万元)

实际担保余额的债务

期限

公司 泉州佑康 中国农业银行安溪县支行 800 800 2022.7.13-2023.7.10

畜牧投资、傲

农佑康

泉州佑康

农信（厦门）融资租赁有限责

任公司

1,200 468.23 2021.8.11-2023.8.11

畜牧投资、傲

农佑康

泉州佑康

一银融资租赁（厦门）有限公

司

650 292.29 2021.9.18-2024.3.18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2021年4月15日召开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2022年3月4日召开的2022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畜牧投资转让厦门兹富佑51%股权完成后， 上述担保将构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外对象提供担保，

为防范本次对外担保风险，2023年3月17日，公司与厦门恒佑新创投资有限公司、厦门鑫佑康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漳州市佑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厦门佑康盈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厦门佑康创富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张鹤翔、林雅端等签订了《反担保合同》，由前述主体向公司提供连带责

任反担保保证。

（二）为下属子公司借款提供反担保情况概述

傲农佑康目前为畜牧投资持股51%的控股子公司，江苏荣佑农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荣

佑” ）系傲农佑康全资子公司。 畜牧投资拟购买傲农佑康剩余49%少数股权，本次股权交易前，连云港荣

佑农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连云港荣佑” ）、张鹤翔、林雅端、漳州市佑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漳州佑康” ）为傲农佑康、江苏荣佑的融资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截至目前，傲农佑康、江苏荣

佑接受前述各方的担保情况如下：

担保人 被担保人 债权银行/债权人

最高担保金

额(万元)

担保额度覆盖的

债权发生期间范

围

截至目前实际

担保余额(万

元)

实际担保余额的债

务期限

公司、连云港

荣佑

江苏荣佑

江苏射阳太商村镇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90

2022.2.21-2024.

2.20

490 2023.2.7-2024.2.6

张鹤翔、林雅

端、漳州佑康

傲农佑康

普惠农牧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

500

2021.12.6-2024.1

2.5

0 -

鉴于畜牧投资将购买傲农佑康49%少数股权，股权收购完成后傲农佑康将成为畜牧投资的全资子公

司，因此，上表中的担保方要求畜牧投资为上述担保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保证，2023年3月17日，畜牧投

资与连云港荣佑、张鹤翔、林雅端、漳州佑康签订了《反担保合同》，由畜牧投资向前述主体为江苏荣佑、

傲农佑康的融资担保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保证。

2023年3月1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孙公司控股权后形成

对外担保及为下属子公司借款提供反担保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对外担保事项发表了同意独立

意见。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转让孙公司控股权后形成对外担保

被担保方名称：泉州佑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524MA2XTNK25Y

成立日期：2016年12月2日

注册地点：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龙涓乡碧岭村

法定代表人：吴冰锶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

经营范围：农牧技术开发；蔬菜种植；林木育苗；农产品初加工服务；畜牧服务业；生猪饲养与销售；饲

料、蛋、肉类、禽类销售。

股东情况：厦门兹富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持股100%

截至2022年9月30日，泉州佑康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2022.9.30 2022年1-9月 2021.12.31 2021年度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1,046.31 5,813.75 2,320.37 -161.37 17,529.68 5,975.12 5,098.30 1,274.50

经公开渠道查询，截至目前泉州佑康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畜牧投资转让厦门兹富佑51%股权完成后，畜牧投资将不再持有厦门兹富佑股权，因此也不再间接

持有泉州佑康的股权。 泉州佑康不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公司关联方。

（二）为下属子公司借款提供反担保

1、被担保人（公司下属子公司，即债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法定代表

人

注册资本

（万元）

成立日期 注册地址

主要经营

范围

目前股东构成

傲农佑康科

技有限公司

91530627M

A6K9C0X8

1

张鹤翔 16632.65

2016年12

月21日

云南省昭通市

镇雄县工业园

区五德大火地

片区

生猪饲养

及销售

畜牧投资持股51%，漳州

佑康持股27.5551%；厦门

佑康盈富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持股

11.5247%；厦门佑康创富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持股9.9202%。

江苏荣佑农

牧科技有限

公司

91320924M

A1X3BNQ

44

羊井铨 3000

2018年8

月23日

射阳县海通镇

通广路11号

生猪饲养

及销售

傲农佑康持股100%

截至2022年9月30日，傲农佑康、江苏荣佑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简称

2022.9.30 2022年1-9月 2021.12.31 2021年度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傲农佑康 39,466.94 22,524.86 2,272.72 -2,462.54 40,658.00 24,987.40 6,270.82 1,456.40

江苏荣佑 27,244.00 -4,633.83 8,090.04 -3,798.85 29,228.81 -834.98 7,831.51

-3,

676.63

2、反担保对象基本情况

（1）张鹤翔：男，系漳州佑康实际控制人，现任漳州佑康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漳州佑康主要通过下属

企业从事饲料、养殖、食品等业务。

（2）林雅端：女，系张鹤翔配偶。

（3）漳州市佑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600550962415R

成立日期：2010年1月28日

注册地点：福建省漳州高新区九湖镇林下村九甲334号

法定代表人：张鹤翔

注册资本：人民币6,090万元

经营范围：果蔬、花卉种植；生猪饲养与销售；水产养殖；自有商业房屋租赁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股东情况：厦门恒佑新创投资有限公司持股52.28%，江苏佑硕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47.72%。

截至2023年1月，漳州佑康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2023.1.31 2023年1月 2022.12.31 2022年度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8,422.04 8,561.95 0 -7.25 18,272.68 8,569.20 0 -1,358.18

（4）连云港荣佑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700MA1R64XT45

成立日期：2017年9月15日

注册地点：连云港市东海县驼峰乡南榴村村东

法定代表人：邱瑞瑞

注册资本：人民币6,438.3万元

经营范围：农牧科技研发；果蔬、花卉种植；生猪销售；淡水鱼、淡水虾养殖。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许可项目：牲畜饲养；家禽饲养。

股东情况： 厦门鑫佑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股51%， 厦门兹富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49%。

截至2023年1月，连云港荣佑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2023.1.31 2023年1月 2022.12.31 2022年度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7,897.20 5,589.08 476.99 -113.06 7,330.85 5,112.14 1,283.34 -132.71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转让孙公司控股权后形成对外担保的相关协议

1、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1）2022年7月12日，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溪县支行签订了《保证合同》，为泉州佑

康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保证担保，主要内容如下：

被担保的主债权：短期流动资金贷款，本金数额为人民币800万元整

保证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民事

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

（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2021年8月11日，畜牧投资、傲农佑康向农信（厦门）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担保函》，

为泉州佑康在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付款义务提供保证担保，主要内容如下：

担保额度：人民币1200万元整

担保范围：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承租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全部应付款项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期限：承租人主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3）2021年9月14日，畜牧投资、傲农佑康向一银融资租赁（厦门）有限公司出具《保证书》，为泉州

佑康在售后回租合同项下的应履行的义务提供保证担保。

2、公司落实的风险防范措施

为防范本次对外担保风险，2023年3月17日，公司、畜牧投资、傲农佑康与厦门恒佑新创投资有限公

司、厦门鑫佑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漳州市佑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厦门佑康盈富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厦门佑康创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张鹤翔、林雅端签订了《反担保合同》，由前

述主体向公司提供反担保，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厦门恒佑新创投资有限公司、厦门鑫佑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漳州市佑康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厦门佑康盈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厦门佑康创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张鹤翔、

林雅端共同向公司、畜牧投资、傲农佑康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

（2）反担保的担保范围：担保人代泉州佑康向金融机构清偿的主债权本金、利息、费用、复利、罚息、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泉州佑康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

延履行金，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金融机构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以及担保人为实现对泉州佑康

的追偿权而支出的费用。

（3）反担保的限额：以担保人享有债权的100%为上限。

（4）反担保期限为泉州佑康履行债务的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

（二）为下属子公司借款提供反担保的反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2023年3月17日，畜牧投资与连云港荣佑、张鹤翔、林雅端、漳州佑康签订了《反担保合同》，合同主

要内容如下：

1、鉴于担保人为公司子公司的债务提供担保，若未来发生担保人承担前述担保责任，则担保人将取

得对公司子公司的追偿权，为保障担保人的追偿权得以实现，畜牧投资自愿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保证。

2、畜牧投资提供反担保的担保范围：担保人代公司子公司向金融机构清偿的主债权本金、利息、费

用、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公司子公司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

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金融机构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以及担保人

为实现对公司子公司的追偿权而支出的费用。

3、反担保的限额：以担保人享有债权的100%为上限。

4、反担保期限为公司子公司履行债务的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1、本次对外担保事项系公司拟转让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企业的控股权所致，实质是公司对原合并范

围内下属企业原有担保的延续，并未在原有担保责任上新增公司的担保义务。 公司为泉州佑康提供担保

事项发生时，泉州佑康为公司下属控股企业，公司为支持其日常经营业务发展而向其提供了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泉州佑康目前经营情况正常，资信状况良好，具备债务偿还能力，本次存续担保风险可控。同时，公司

与厦门恒佑新创投资有限公司、厦门鑫佑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漳州市佑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厦门佑康盈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厦门佑康创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张鹤翔、林雅端

签订了《反担保合同》，由前述主体向公司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保证。本次担保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

经营结果产生不利影响，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

2、傲农佑康及江苏荣佑系公司全资子公司畜牧投资的下属控股企业，畜牧投资本次为其下属企业的

债务向漳州佑康、张鹤翔、林雅端、连云港荣佑提供反担保，实质是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债务

提供担保，有利于满足子公司生产经营需要，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担保风险可控，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

公司股东的利益。

五、董事会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对外担保事项系公司拟转让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控股权所致，并未在原有担保责任上新增公

司的担保义务，公司落实了反担保措施；本次畜牧投资为其下属子公司借款提供反担保有利于满足子公

司生产经营需要，担保风险总体可控。本次担保事项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本次担保的审

议和表决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我们同意本次对外担保及为下属

子公司借款提供反担保事项。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3年3月17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转

让孙公司控股权后形成对外担保及为下属子公司借款提供反担保的议案》，独立董事均同意此项议案。

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尚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对外存续担保事项系公司拟转让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控股权所致，并未在

原有担保责任上新增公司的担保义务，公司落实了反担保措施。本次为下属子公司借款提供反担保事项，

有利于满足子公司生产经营需要，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董事会同意本次对外担保及为下属子公司借款提

供反担保事项。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3年1月31日，公司及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即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以外对象

的担保）余额108,948.37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83.58%；公司对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实

际担保余额为644,933.39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94.78%；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为公司

其他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为107,342.6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82.35%；下

属全资、控股子公司对母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为101,652.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77.99%。

其中，公司及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逾期金额为0元，公司及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

担保余额（即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以外对象的担保）中的逾期金额为880.11万元，系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为支持下游客户融资而提供担保所产生的，存在一定程度的客户违约风险，公司已计提相应预计负债，针

对下游客户的违约风险，公司已制定了专门应对措施，总体担保风险较小。关于公司为下游客户融资提供

担保的风险应对措施及预计负债会计政策详见公司于2019年9月21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关于请做好傲农生物非公开发行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的回复》中的

“问题1”的相关回复内容。

特此公告。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18日

证券代码：603363� � �证券简称：傲农生物 公告编号：2023-028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商标转让

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公司拟将12件商标转让给福建益昕葆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益昕葆” ），

转让价格为人民币49.86万元； 公司拟将3件商标授权许可给江西益昕葆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江西益昕葆” ）使用，许可使用费为9,000元/年，本次许可使用1年；公司全资子公司漳州傲农牧业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漳州傲农” ）拟将3件商标授权许可给福建益昕葆使用，许可使用费为9,000元/年，

本次许可使用1年；公司全资子公司漳州傲农拟将4件商标授权许可给江西益昕葆使用，许可使用费为12,

000元/年，本次许可使用1年。 本次转让所涉及的12件商标的评估值为49.86万元，交易价格为49.86万元。

●过去12个月内，公司及漳州傲农与福建益昕葆、江西益昕葆无同类关联交易发生；2022年1-12月，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含其控制的除上市公司以外的企业）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11,179.97万元（包括日

常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有效利用公司现有注册商标资源，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将

12件商标转让给福建益昕葆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益昕葆” ），转让价格为人民币49.86万

元；公司拟将3件商标授权许可给江西益昕葆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益昕葆” ）使用，许可使

用费为9,000元/年，本次许可使用1年；公司全资子公司漳州傲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漳州傲

农” ）拟将3件商标授权许可给福建益昕葆使用，许可使用费为9,000元/年，本次许可使用1年；公司全资

子公司漳州傲农拟将4件商标授权许可给江西益昕葆使用，许可使用费为12,000元/年，本次许可使用1

年。 根据联合中和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联合中和评报字（2023）第5001号《资产评估报

告》，公司本次转让所涉及的12件商标的评估值为49.86万元，在评估基础上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同意，本

次转让所涉及的12件商标的交易价格为49.86万元。

公司拟将持有的福建益昕葆90%股权转让给公司控股股东厦门傲农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傲农

投资” ）（具体内容详见2022年11月26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编号为2022-199号的《关于

转让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福建益昕葆将成为由公司控股股东所控制

的企业，江西益昕葆为福建益昕葆的全资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福建益

昕葆、江西益昕葆将构成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 上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吴有林先生亦为公司的实际控制

人，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过去12个月内，公司及漳州傲农与福建益昕葆、江西益昕葆无同类关联交易发生；2022年1-12月，公

司与实际控制人（含其控制的除上市公司以外的企业）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11,179.97万元（包括日常

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关联交

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公司拟将持有的福建益昕葆90%股权转让给公司控股股东傲农投资，江西益昕葆为福建益昕葆的全

资子公司，公司转让福建益昕葆90%股权完成后，福建益昕葆、江西益昕葆都将成为由公司控股股东所控

制的企业，上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吴有林先生亦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有关规定，福建益昕葆、江西益昕葆将构成公司的关联方。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福建益昕葆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关联方名称 福建益昕葆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602MA34ECM48F

成立日期 2020年7月27日

注册资本 5,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梁世仁

主要股东 目前为公司持股100%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兽药生产；兽药经营；药品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工程和技术

研究和试验发展；农业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

注册地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兴亭路9号

2、江西益昕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关联方名称 江西益昕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1128098636938R

成立日期 2014年5月4日

注册资本 2,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梁世仁

主要股东 福建益昕葆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持股100%

经营范围

饲料销售；养殖技术服务；兽药生产、研发及经营；消毒剂生产、研发及经营（不含危险化学

品）

注册地 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芦田工业园工业七路1号

截至2022年9月30日，上述关联方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2022.9.30 2022年1-9月 2021.12.31 2021年度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福建益昕葆生物制

药有限公司

8,851.06 6,785.67 0.00 674.36 6,454.92 6,111.31 0.00 -89.74

江西益昕葆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6,682.33 3,501.55 4,706.48 855.76 5,571.88 3,645.80 5,653.92 1,390.31

经公开渠道查询，截至目前福建益昕葆、江西益昕葆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转让涉及的商标共12件，商标情况如下：

本次授权许可使用的商标共7件，商标情况如下：

本次关联交易类型为公司向关联方转让资产及公司与关联方签订许可使用协议。

本次交易涉及的商标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

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情况

本次交易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转让商标的定价以资产评估结果为依据，授权许可使用的商标

由交易各方根据实际情况按公平公正的原则协商确定。

1、 本次转让涉及的12件商标本系为配套福建益昕葆开展经营而申请注册的， 福建益昕葆成立于

2020年7月，原公司名称为“福建傲农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2022年3月更名为现名称，上述12件商标的商

标注册公告时间为2020年9月至2022年10月，上述12件商标除福建益昕葆及其下属企业在使用外，公司

及公司其他下属子公司均未使用该等商标。

联合中和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中和” ）对公司本次拟转让所涉及的12件

商标进行了资产评估，根据联合中和出具的联合中和评报字（2023）第5001号《资产评估报告》，本次评

估方法为收益法，在评估基准日2022年12月31日，评估对象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49.86万元。 经交易双方

协商一致同意，以评估报告为基础，公司本次转让所涉及的12件商标的交易价格确定为49.86万元。

2、公司转让福建益昕葆90%股权后，公司仍持有福建益昕葆10%股权。 本次授权关联方使用部分商

标，关联方主要用于前期剩余少量宣传品和剩余少量产品包装物在过渡期内使用，授权许可使用时间为

一年，系满足其在公司转让福建益昕葆股权后品牌宣传过渡期内商标使用需求，过渡期结束后关联方拟

不再继续使用该等商标。本次授权关联参股公司使用商标，体现了公司对其发展的支持，也有助于维持并

扩大公司在畜牧行业的品牌知名度。 鉴于关联方在品牌宣传方面目前已启用自己的独立品牌，本次商标

授权仅用于关联方前期剩余少量宣传品和剩余少量产品包装物在一年的过渡期内使用，对公司的影响较

小，经交易各方协商，本次商标的授权许可使用费为3000元/年/件，共计三万元商标许可费。

综上，本次交易由各方按照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协商定价，转让商标的定价以

评估值为基础，具有公允性和合理性，本次交易不存在利益输送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一：商标转让合同

甲方：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福建益昕葆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1、 转让标的： 甲方持有的62854715号、62870501号、63648235号、63658380号、43800007号、

43808396号、43785228号、43783693号、43802330号、42779969号、42802285号、42780036号共十二件

注册商标。

2、转让价格：商标转让费人民币49.86万元，乙方在已完成注册商标办理商标局转让备案登记后30日

内将商标转让费支付给甲方。

3、协议生效：本协议自甲乙双方完成电子签名之日起生效。

（二）合同二：注册商标使用许可合同

甲方：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江西益昕葆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1、授权许可标的：甲方持有的10451636号、13852732号、13842758号三件注册商标。

2、许可期限：自2023年1月1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止。

3、许可费用：乙方应在授权期间内一次性支付甲方商标许可使用费人民币9,000元（含税）。

4、协议生效：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且甲方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履行相

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之日起生效。

（三）合同三：注册商标使用许可合同

甲方：漳州傲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福建益昕葆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1、授权许可标的：甲方持有的9426165号、9426567号、9426872号三件注册商标。

2、许可期限：自2023年1月1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止。

3、许可费用：乙方应在授权期间内一次性支付甲方商标许可使用费人民币9,000元（含税）。

4、协议生效：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且甲方控股股东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

求，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之日起生效。

（四）合同四：注册商标使用许可合同

甲方：漳州傲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江西益昕葆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1、授权许可标的：甲方持有的9426165号、9426567号、9426872号、64283109号四件注册商标。

2、许可期限：自2023年1月1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止。

3、许可费用：乙方应在授权期间内一次性支付甲方商标许可使用费人民币1.2万元（含税）。

4、协议生效：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且甲方控股股东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

求，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之日起生效。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转让涉及的12件商标，本系为配套福建益昕葆开展经营而申请注册的，除福建益昕葆及其下属

企业在使用外，公司及公司其他下属子公司均未使用该商标；本次授权关联方许可使用7件商标，系满足

其在公司转让福建益昕葆股权后品牌宣传过渡期内商标使用需求，体现了公司对其发展的支持，也有助

于维持并扩大公司在畜牧行业的品牌知名度。

本次关联交易有助于有效利用公司现有注册商标资源，提高公司在市场上的知名度，本次交易不影

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七、本次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有助于有效利用公司现有注册商标资源，交易价格的确定主要基于商标的品牌效应和

使用情况，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转让商标的定价以评估值为基础，交易定价公平合理，本次交易不存在

利益输送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

会审议，审议时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二）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有助于有效利用公司现有注册商标资源，交易定价由交易各方基于商标的品牌效应和

使用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协商确定，转让商标的定价以评估值为基础，交易定价公允合理，本次

交易不存在利益输送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

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我

们同意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3年3月17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签

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商标转让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吴有林先生、吴俊先生回避表决。 独

立董事均同意此项议案。

（四）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审核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有助于有效利用公司现有注册商标资源，交易定价由各方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协

商确定，转让商标的定价以评估值为基础，交易定价公允合理，本次交易不存在利益输送的情形，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将本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应当回

避表决。

八、其他说明情况

过去12个月内，公司（含下属控股子公司，后同）与福建益昕葆、江西益昕葆无同类关联交易发生，亦

未与其他不同关联人发生过同类关联交易。

2022年1-12月，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含其控制的除上市公司以外的企业）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11,179.97万元（包括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1） 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商品及提供劳务金额44.82万元， 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商品及接受劳务金额

59.89万元；

（2）公司向厦门傲农投资有限公司转让福建益昕葆90%的股权的交易金额11,075.265万元，本次股

权转让交易已经2022年11月25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2022年12月12日召开的2022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截至目前本次股权转让交易的工商变更尚未完成。

九、中介机构的意见

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公司本次签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商标转让合同暨关联

交易事项，系对公司现有注册商标资源的有效利用，关联交易定价系交易各方按照自愿平等、互惠互利、

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交易，转让商标的定价以评估值为基础，交易定价公允合理，本次交易不存在利益输

送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关联交易相关事项均已经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已事前认可并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截至目前审批程序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3月18日

（下转B040版）


